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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1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

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

的方式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用于后续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本次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

不低于人民币8,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16,000万元，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40元/股，具体回购股份的

数量以回购期限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本次股份回购实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

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13日、2021年4月16日在《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

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具体情况

截至2021年8月31日， 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1,503,500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1.2812%，最高成交价为30.23元/股，最低成交价为23.63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

42,326,745.00元（不含交易费用）。

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回购的实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

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票：

（1）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者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2）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

披露后两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即2021年5月17日）前五个交易日股票累计成交量为3,653,

040股。 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累计成交量的25%，即未超过913,260股。

3、公司未在下列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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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质

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戴岳先生的通知，

获悉戴岳先生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及质押手续，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基本情况

（一）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

押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起始日期 解除日期 质权人

戴岳 是 990,000 2.22% 0.84%

2019-04-0

8

2021-09-01

西南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二）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

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为

补充

质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质押用途

戴岳 是 990,000 2.22% 0.84% 否 是

2021-09-

01

2022-04-

07或办理

解除质押

登记手续

之日止

西南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补充质押

上述质押股份不存在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的情况。

（三）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累计质押股

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戴岳 44,591,512 38.00% 21,340,000 47.86% 18.18% 0 0.00% 0 0.00%

郝萌乔 4,000,000 3.41% 0 0.00% 0.00% 0 0.00% 0 0.00%

戴小林 1,529,686 1.30% 0 0.00% 0.00% 0 0.00% 0 0.00%

王苹 1,529,686 1.30% 0 0.00% 0.00% 0 0.00% 0 0.00%

合计 51,650,884 44.01% 21,340,000 41.32% 18.18% 0 0.00% 0 0.00%

注：本公告中所述“限售股份”不包括高管锁定股。

二、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控股股东戴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产生不利

影响，质押股份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戴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事项风险可控，不存在平仓

风险，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若出现平仓风险，戴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将采取包括但不

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购回等措施，并及时通知公司。

3、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的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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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8月18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2021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无修改议案的情况，也无新议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名称：2021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提议召开，会议的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为：2021年9月2日上午12: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1年9月2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1年9月2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9月2日上午9:15至2021年9月2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现场会议地点：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阳澄湖路39号，电话0991-8751690

（六）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

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因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限制人员流动和集中，无法至公司现场开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部分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微信视频方式参会，见证律师亦通过前述视频方式列席现场会议并进行见

证。 此次通过微信视频方式参会或列席会议的前述人员视为参加现场会议。

（七）股权登记日：2021年8月27日（星期五）

（八）参加会议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表决结果以第

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九）出席对象：

1、截止2021年8月27日（星期五）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 不能亲自出席会议的

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式样附后），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

参加网络投票。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80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186,397,001股，占

公司总股份的46.0604％。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4人，代表4家股东，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569,174,

284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2.0975％。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7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617,222,717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3.9629％。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176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394,128,260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15.3016％。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上海市浦栋律师事务所唐勇强律师、吴丹惠律师列席了本次

会议。

三、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82,914,68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65％；反对3,086,913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02％；弃权39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3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90,645,9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165％；反对3,086,913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32％；弃权39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3％。

（二）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新疆中泰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86,376,50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3％；反对20,5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94,107,7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8％；反对20,5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三）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新疆中泰纺织集团有限公司以债权向阿拉尔市中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转

增独享资本公积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股东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

新疆中泰国际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618,163,53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7％；反对20,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94,107,7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8％；反对20,5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四）会议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下属公司申请融资且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1、新疆中泰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向中广核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申请售后回租业务且新疆中泰化学

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82,966,09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08％；反对3,430,91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9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90,697,3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295％；反对3,430,91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新疆新冶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向中铝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申请售后回租业务且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

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82,966,09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08％；反对3,430,91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9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90,697,3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295％；反对3,430,91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3、新疆蓝天诚达物流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综合授信且新疆中泰化

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82,966,09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08％；反对3,430,91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9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90,697,3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295％；反对3,430,91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4、中泰大佑物宇（上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张江支行申请综合授信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82,966,09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08％；反对3,430,91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9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90,697,3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295％；反对3,430,91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五）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议案（关联股东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新疆中泰国际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614,753,12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450％；反对3,430,91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90,697,3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295％；反对3,430,91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六）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24,911,94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8175％；反对61,485,055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82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2,643,2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3997％；反对61,485,055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600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七）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24,772,94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8058％；反对61,624,055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94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2,504,2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3645％；反对61,624,055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63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八）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24,772,94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8058％；反对61,624,055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94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2,504,2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3645％；反对61,624,055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63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浦栋律师事务所唐勇强律师、吴丹惠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

司二〇二一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现场大会及网络投票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是真实、合法、有效的，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相关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1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浦栋律师事务所对公司2021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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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月26日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回购报告书》（2021-015）。 公司计划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回购

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8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15000万元；本次回购股份

的价格不超过16元/股；回购股份的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公司在

回购股份的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本次回购的用途为依法注销减少注册

资本 。

鉴于公司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已于2021年6月15日实施完毕，根据《回购报告书》，本次回购股份

的价格上限由不超过（含）人民币16.00元/股调整为不超过（含）人民币13.32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具体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回购期间，公司应在每个月的前

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1年8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8,442,100股，占公司目前总

股本比例的1.38%，回购最高价为12.50元/股，最低价为10.17元/股，已使用资金总额为96,998,822.97

元（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间段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上市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者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2）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

披露后两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1年1月28日）前五个交易日（2021年1月21日至2021年1月27

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13,265,800股。 公司每五个交易日最大可回购股份数量为33,16,450股。

3、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低于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且未在以下交易时间进行回

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9月2日

特别提示

利华益维远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远股份” 或“发行人” ）首

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13,75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2737 号文核

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 ）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

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信证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或“联席主承销商” ）、联席主

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 或“联席主承销商” ）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13,750 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

行数量为 9,625.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4,125.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30.00%。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9.56 元

/股。

维远股份于 2021 年 9 月 2 日（T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

上定价初始发行“维远股份” A 股股票 4,125.00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

理等方面，并于 2021 年 9 月 6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利华益维远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

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于 2021 年 9 月 6 日（T+2 日）16:00 前，按最

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1 年 9 月 6 日（T+2 日）日

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

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

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

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联席主承销商将

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

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

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7,569,747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244,549,456,000 股，网上发行初步

中签率为 0.01686775%。 配号总数为 244,549,456 个， 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100,�244,549,455。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利华益维远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

的回拨机制， 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5,928.47 倍， 超过 150

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60%由网

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375.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 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2,375.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90%。 回

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5060326%。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定于 2021 年 9 月 3 日（T+1 日）上午在上海市

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

申购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 2021 年 9 月 6 日（T+2 日）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 利华益维远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9

月

3

日

利华益维远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本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浙江本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立科技”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申请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

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２６０１

号文予以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

值的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式进行，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

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

１

，

７６８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２

日

（

Ｔ

日）利用深交所系统网上定价发行“本立科技”股票

１

，

７６８

万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

了统计，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５

，

２４７

，

５４７

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１６３

，

０８３

，

２３６

，

０００

股，配号总数为

３２６

，

１６６

，

４７２

个，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３２６１６６４７２

。 本次

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１０８４１０８９８％

，网上投资者有效认购倍数为

９

，

２２４．１６４９３

倍。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３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

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

３０８

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 并将于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６

日

（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经济参考网（网址：

ｗｗｗ．ｊｊｃｋｂ．ｃｎ

）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６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

义务：

１

、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根据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６

日（

Ｔ＋２

日）公告的《浙江本立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６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

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缴款时，应遵守所在证

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

、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

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４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发行人：浙江本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３

日

陕西美邦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邦股份” 或“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3,38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

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2738 号文核

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 ）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及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

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3,380.00 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

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028.00 万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352.00 万股，占本次发

行总量的 40%，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2.69 元 /股。

美邦股份于 2021 年 9 月 2 日（T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

上定价发行“美邦股份” A 股 1,352.00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

理等环节，并于 2021 年 9 月 6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陕西美邦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

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于 2021 年 9 月 6 日（T+2 日）16:00 前，按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下投资者

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

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

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1 年 9 月 6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

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

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网下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

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

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

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

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

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

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7,636,894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134,271,995,000 股，网上发行初步

中签率为 0.01006911%。 配号总数为 134,271,995 个， 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100,134,271,994。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陕西美邦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

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9,931.36 倍，高于 150 倍，发

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50%由

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338.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 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3,042.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0%。回

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2265551%。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1 年 9 月 3 日（T+1 日）上午

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

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1 年 9 月 6 日（T+2 日）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陕西美邦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9

月

3

日

陕西美邦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粮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中粮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粮工科”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

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

2060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中粮工科” ，股票代码为“301058”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

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人民币3.55元/

股，发行数量为10,196.00万股。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509.8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5.00%。

本次发行价格不高于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

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

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

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

资金” ）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保荐机构相关子公

司初始参与跟投的股票数量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

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509.80万

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

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发行数量为8,258.80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81.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937.2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9.00%。

根据《中粮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

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8,871.07297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2,039.20万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

量为6,219.6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61.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976.4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39.00%。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0.0231387265%。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缴款工作已于2021年9月1日（T+2日）结束。

一、 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

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价格不高于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

公募基金、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

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初始参与跟投的股票数量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

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39,720,475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41,007,686.25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43,525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54,513.75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62,196,00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220,795,800.0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00

二、 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限

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

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

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

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6个月的股份数量为6,222,791股，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10.01%，约占本

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6.10%。

三、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

量为43,525股，包销金额为154,513.75元，包销股份的数量约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为0.04%。

2021年9月3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

除保荐承销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

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若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

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咨询电话：010-6535� 3023

发行人：中粮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9月3日

常州匠心独具智能家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常州匠心独具智能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匠心家居”、“发行人”或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００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

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２５９１

号

文予以注册决定。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

“匠心家居”，股票代码为“

３０１０６１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式，全

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

２

，

０００．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

７２．６９

元

／

股。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

２

，

００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

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

。

本次发行的网上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１

日（

Ｔ＋２

日）结束。具体情况如

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新股认

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９

，

９５８

，

４４２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１

，

４５０

，

７７９

，

１４８．９８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４１

，

５５８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

３

，

０２０

，

８５１．０２

本次发行无网下询价和配售环节，网上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４１

，

５５８

股，包销金额为

３

，

０２０

，

８５１．０２

元。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占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０．２１％

。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３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发行募集资

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

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６４５１５５１

、

０１０－８６４５１５５２

联系人：中信建投证券股权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常州匠心独具智能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9月3日


